承德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承德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重点任务部门分工的通知
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：
为加快落实《承德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（承市政字〔2017〕121号），全面推进我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，确保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，我办参照《〈河北省“净土行动”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〉重点任务部门分工》，在广泛征求各市直部门意见并按照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基础上，形成《〈承德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〉重点任务部门分工》（以下简称“方案分工”）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要高度重视
国务院《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下发后，土壤污染防治成为大气污染防治、水污染防治后,国家部署的又一重要环境整治举措。土壤环境直接关系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，抓好土壤污染防治是促进土壤资源永续利用的重要举措。因此，各成员单位要切实增强“四个意识”站在讲政治、惠民生、保安全的高度深刻认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意义，认证落实市政府的部署和要求。对“方案分工”涉及本部门工作细致研究，提前部署，确保按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二、要落实责任
“方案分工”在省土领办各部门分工基础上，经充分征求各部门意见制定。各牵头部门要对本项工作负总责，要充分发挥主抓作用,积极谋划部署、组织实施和监督指导分工任务；责任单位按照规定时间节点抓好具体工作的落实；参与部门结合本部门职能做好配合工作。各部门齐抓共管，形成合力，共同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。
三、要健全机制
各成员单位要明确负责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主管领导、具体科室和工作人员。要盯紧目标，倒排工期制定，按照“定责任、定标准、定时限、定措施”的要求，制定本部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落实方案，方案中要明确年度目标、具体措施、责任人、保障机制等内容，于4月5日前，将本部门方案的纸质盖章版和电子版一同上报我办。
四、要强化组织原则
各部门需依照本次分工严格落实相关工作，对于牵头部门和参与部门或本部门职责与其他部门职责界限不清的，各部门主动协调，明确界限，在市政府对分工没有明文调整之前必须按照分工落实，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。

五、要定期上报进度
各部门于每季度首月5日前，将上季度牵头负责的工作落实进度、成效等情况，以书面形式反馈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市环保局）；1月5日前反馈上年度工作开展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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